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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者“本公司”)编制了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以下简称“截止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公司2015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重组报告书》，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王雷、唐卫

民、陈亚峰、严坤均、陈进、武霞、南京市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创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江苏国瑞信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称“国瑞信安”）100%股权，同时公司拟采用询价发行的方式向不超过 5 名符合条

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国瑞信

安 100%股权。本次资产重组方案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

组成：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国瑞信安100%股权作价37,100.00万元。公司拟向王雷、唐卫民

等国瑞信安全部8名股东发行股份3,569,879股及支付现金22,260.00万元购买其合计

持有的国瑞信安100%股权。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 
对应标的公司股

权比例 
股份对价（元） 现金对价（元） 

1 王雷 34.125% 50,641,500 75,962,250 

2 唐卫民 26.000% 38,584,000 57,876,000 

3 陈亚峰 14.625% 21,703,500 32,555,250 

4 南京高新投 8.333% 12,366,172 18,54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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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对应标的公司股

权比例 
股份对价（元） 现金对价（元） 

5 南京创瑞 7.875% 11,686,500 17,529,750 

6 严坤均 4.167% 6,183,828 9,275,742 

7 陈进 3.250% 4,823,000 7,234,500 

8 武霞 1.625% 2,411,500 3,617,250 

合计 - 100.000% 148,400,000 222,600,000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募集配套资金，公司拟采用询价发行的方式向不超过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

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37,1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

的 100%。 

2016 年 1 月 22 日，国瑞信安 100%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并在江苏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办理完毕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成，公司

持有国瑞信安 100%股权。2016 年 3 月 15 日，瑞华会计师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6]33030009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截至 2016 年 3 月 14 日，公司已收到

国瑞信安原股东缴纳的出资款人民币 148,400,000.00 元，由国瑞信安原股东以股权

出资，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3,569,879.00 元，出资溢价部分人民币

144,830,121.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78 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5,112,305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为 72.57 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100.00 万元，扣除券商承销费 1,346.80 万元后，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 2016年 3月 14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城西支行(账号为：609690666)人民币 35,753.2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瑞华验[2016]33030008 号)。 

2016 年 3 月 23 日，公司在登记结算公司办理了本次重组及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登记结算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

理确认书》。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 8,682,184 股的登记手续，其中包括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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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等 8 位国瑞信安原股东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569,879 股以购买相关资产，以

及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112,305 股。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存储余额 备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城西支行 
609690666 357,531,973.85 0.00 

已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

注销 

合计 - 357,531,973.85 0.00 -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对照表，见附表 1。 

2、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对照表，见附表 2。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无变更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总额差额 130.82 万元为募集资金专户

利息收入，详见附件 2《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对照表》。 

四、前次募集资金先期投入项目转让及置换情况说明 

收购江苏国瑞信安科技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到账，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核字【2016】33030045

号《关于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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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鉴证报告》，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止，公司以自有资金 13,425.00 万元预先支

付了收购上述项目的部分款项，其中包括 13,260.00 万元收购国瑞信安的现金对价、

165.00 万元扣除承销费用后的交易相关中介费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公司运用募集资金中的 13,425.00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说明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利润补偿期限为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三个完整

会计年度，补偿义务主体共同承诺国瑞信安 2015 年度、2015 年-2017 年合计三年

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利润（均指以经过具有证券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确认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础，加回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

额的 30%调整后确定的净利润数，但每年度可加回计入的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

助金额以 300 万元为上限）分别不低于 2,500 万元、9,100 万元，如发生实现净利

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而需要补偿义务主体进行补偿的情形，则上述补偿义务主体

将按照与公司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的规定进行补偿。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6]33030066 号审

计报告，瑞华审字[2017]33030036 号审计报告以及瑞华审字[2018]33120005 号审计

报告，江苏国瑞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合并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27,126,064.89 元，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的 30%为

2,816,100.00 元，调整后净利润为 29,942,164.89 元，超过了 2015 年度业绩承诺金

额。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2,161,964.60

元，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的 30%为 716,700.00 元，调整后净利润为

22,878,664.60 元；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为 41,501,547.50 元，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的 30%为 18,765.45 元，调

整后净利润为 41,520,312.95 元；2015-2017 年度累计调整后净利润为 94,341,142.44

元，超过 2015-2017 年度三年业绩承诺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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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3。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说明 

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

况。 

六、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1、权属变更情况 

国瑞信安原股东所持有的国瑞信安 100.00%股权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在江苏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公司持有江苏国瑞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股权。2016 年 3 月 23 日，公司在登记结算公司办理了重组及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

份的股份登记手续，登记结算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至此公司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 

2、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流动资产总额 15,186.03 18,636.02 18,392.85 15,600.18 

非流动资产总额 3,206.77 2,906.96 3,293.39 3,336.97 

资产总额 18,392.80 21,542.99 21,686.24 18,937.15 

负债总额 7,238.28 6,997.70 7,851.83 9,249.78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总额 
11,154.52 14,545.28 13,834.42 9,687.37 

3、生产经营情况 

本公司完成对国瑞信安的股权收购后，其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4、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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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6,284.20 12,190.04 18,134.04 19,251.19 

营业成本 5,263.41 6,649.19 9,989.30 13,420.69 

营业利润 -4,056.23 994.17 4,355.65 1,993.50 

利润总额 -4,030.22 1,031.01 4,663.88 2,630.30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454.47 710.86 4,147.05 2,397.93 

5、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国瑞信安 2015 年度、2015 年-2017 年合计三年实现的

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利润（均指以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础，加回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的

30%调整后确定的净利润数，但每年度可加回计入的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

以 300 万元为上限）分别不低于 2,500 万元、9,100 万元，按《业绩补偿协议》的

约定调整后，国瑞信安 2015 年实现净利润为 2,994.22 万元，2015 至 2017 年度总

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434.11 万元，分别超

过了 2015 年度业绩承诺金额及 2015 至 2017 年度总业绩承诺金额。因此，国瑞信

安已经实现了《业绩补偿协议》所约定的业绩承诺。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3。 

七、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闲置情况。 

八、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也已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销户。 

九、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

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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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对发行股份收购国瑞信安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资金投向

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会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对照表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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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照表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84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84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4,84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16 年 14,84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1 
发行股份购买国瑞信

安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国瑞信

安股权 
14,840.00 14,840.00 14,840.00 14,840.00 14,840.00 14,840.00  不适用 

合计   14,840.00 14,840.00 14,840.00 14,840.00 14,840.00 14,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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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对照表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5,753.2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753.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5,753.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16 年 35,753.2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1 国瑞信安收购项目 国瑞信安收购项目 22,480.00 22,480.00 22,480.00 22,480.00 22,480.00 22,480.00 - 不适用 

2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3,273.20 13,273.20 13,404.02 13,273.20 13,273.20 13,404.02 130.82 不适用 

合计   35,753.20 35,753.20 35,884.02 35,753.20 35,753.20 35,884.02 130.82  

注：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30.82 万元为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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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五年实际效益[注 2]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注 3]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1 国瑞信安收购项目 不适用 [注 1] 2,994.22 2,287.87 4,152.03 726.16 -3,384.70 9,434.11 是[注 4] 

2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 - -   - 不直接产生效益 

注 1：江苏国瑞信安科技有限公司承诺业绩为在 2015 年度及 2015-2017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指以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中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础，加回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的 30%调整后确定的净利润金额，但每年度可加回计入

的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以 300 万元为上限）分别不低于 2,500 万元、9,100 万元。 

注 2：最近五年实际效益为 2015-2019 年度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础，加回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的 30%调整后确定

的净利润数。 

注 3：截止日累计实现效益为承诺期 2015-2017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指以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确认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础，加回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的 30%调整后确定的净利润金额，但每年度可加回计入的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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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金额以 300 万元为上限）合计数。 

注 4：2015 年度实际效益为 2,994.22,超过了 2015 年度业绩承诺金额 2,500 万元；2015-2017 年能度实际效益合计 9,434.11 万元，超过业绩承诺金额 9,100 万元。因此预计

效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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